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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 教 署 轄 下 戒 毒 所 的 服 務 及 聯 絡 資 料  

 
  懲 教 署 現 時 設 有 兩 間 戒 毒 所 ， 分 別 是 ： 喜 靈 洲 戒 毒 所 及

喜 靈 洲 戒 毒 所 (附 屬 中 心 )。  

 

2 .   戒 毒 所 計 劃 主 要 包 括 ：  

 

( a )  醫 療 服 務  

 

戒 毒 所 為 所 有 院 友 提 供 全 面 的 醫 療 服 務 ， 包 括 戒 毒 、 診

治 和 促 進 院 友 的 健 康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會 把 院 友 轉 介 到 專 科

診 所 或 醫 院 治 理 。  

 

( b )  輔 導 服 務  

  

戒 毒 所 提 供 個 人 及 小 組 輔 導 ， 並 舉 辦 特 別 設 計 的 “防 止 重

染 毒 癖 課 程 ”， 目 的 是 幫 助 院 友 下 定 決 心 遠 離 毒 品 ， 並 培

養 所 需 技 巧 ， 以 應 付 與 吸 食 毒 品 有 關 的 風 險 。  

 

( c )  心 理 服 務  

 

戒 毒 所 為 院 友 提 供 個 人 及 小 組 心 理 輔 導 服 務 等 心 理 服

務 ， 以 促 進 他 們 的 心 理 健 康 、 糾 正 他 們 的 犯 罪 行 為 、 加

強 抗 拒 毒 品 引 誘 的 能 力 ， 並 防 止 重 染 毒 癖 。  

 

( d )  工 作 治 療 及 職 業 訓 練  

 

院 友 會 按 能 力 、 技 能 和 體 格 獲 分 配 工 作 ， 並 接 受 不 同 行

業 的 職 業 訓 練 ， 包 括 書 籍 裝 訂 、 製 衣 、 洗 衣 、 信 封 製 造 、

園 藝 、 玻 璃 纖 維 製 品 、 廚 房 及 潔 淨 工 作 等 。 此 外 ， 戒 毒

所 亦 為 院 友 舉 辦 基 本 麵 包 製 作 課 程 、 綜 合 清 潔 服 務 訓 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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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 程 、 建 造 業 平 安 咭 課 程 、 環 保 清 潔 與 消 毒 訓 練 課 程 、

展 台 及 攤 位 裝 拆 及 佈 置 訓 練 課 程 、 清 潔 及 滅 蟲 技 巧 訓 練

課 程 、 園 藝 工 人 再 培 訓 課 程 及 搬 運 物 流 訓 練 課 程 。  

 

( e )  教 育  

 

戒 毒 所 為 所 有 年 輕 院 友 提 供 正 規 教 育 ， 藉 此 加 強 他 們 的

通 識 教 育 ， 促 進 他 們 培 養 良 好 的 自 學 習 慣 。 教 授 的 科 目

包 括 中 、 英 、 數 、 自 我 及 社 會 發 展 及 電 腦 科 。 成 年 院 友

可 以 自 願 性 質 參 加 各 項 教 育 課 程 。  

 

( f )  體 育 及 康 樂  

 

為 促 進 院 友 的 健 康 ， 戒 毒 所 的 體 育 課 程 均 由 合 資 格 的 體

育 導 師 教 授 。 戒 毒 所 會 在 院 友 的 空 閒 時 間 提 供 一 系 列 活

動 ， 讓 他 們 學 習 善 用 餘 暇 進 行 有 益 身 心 的 活 動 。  

 

院 友 進 度 評 核  

 
3 .   為 加 強 院 友 的 決 心 ， 戒 毒 所 會 在 院 友 羈 留 期 間 實 施 三 個

階 段 的 升 級 制 度 ： 初 級 、 治 療 級 和 釋 前 級 。  

 

4 .   戒 毒 所 人 員 會 定 期 監 察 並 評 核 院 友 作 出 的 努 力 、 態 度 、

表 現 、 進 度 及 對 治 療 計 劃 的 反 應 。 檢 討 委 員 會 在 審 議 院 友 可 否 升

級 或 獲 釋 時 ， 也 會 考 慮 這 些 因 素 。 院 友 會 在 入 住 戒 毒 所 後 兩 個 月

內 接 受 第 一 次 評 檢 ， 其 後 委 員 會 會 至 少 每 月 一 次 評 核 其 表 現 。  

 

監 管 服 務  

 
5 .   監 管 服 務 的 具 體 目 標 有 二 ： 推 動 院 友 、 其 家 人 與 懲 教 署

人 員 互 相 支 持 ， 從 而 協 助 院 友 改 過 自 新 ， 重 投 社 會 ； 以 及 幫 助 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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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 在 獲 釋 後 遠 離 毒 品 、 勤 奮 工 作 ， 做 個 奉 公 守 法 的 市 民 。  

 

6 .   院 友 從 戒 毒 所 獲 釋 後 ， 須 按 照 法 例 規 定 接 受 為 期 12 個 月

的 監 管 服 務 。 在 監 管 期 內 ， 受 監 管 者 如 被 發 現 違 反 任 何 監 管 規

定 ， 可 被 召 回 戒 毒 所 再 度 羈 留 一 段 時 間 。  

 

釋 前 計 劃  

 
7 .   為 協 助 院 友 重 投 社 會 ， 戒 毒 所 設 有 “ 重 新 融 入 社 會 釋 前 啟

導 課 程 ” ， 內 容 包 括 社 會 福 利 服 務 、 成 人 教 育 、 法 律 援 助 、 勞 工

法 例 、 醫 療 服 務 、 就 業 輔 導 服 務 、 面 試 技 巧 、 勞 工 市 場 及 人 際 溝

通 技 巧 等 多 個 範 疇 。  

 

就 業 安 排  

 
8 .   戒 毒 所 會 透 過 院 友 的 家 人 ／ 親 友 、 更 生 事 務 主 任 、 有 意

聘 用 更 生 人 士 的 僱 主 等 ， 為 每 名 院 友 安 排 就 業 。  

 

中 途 宿 舍  

 

9 .   離 開 戒 毒 所 的 受 監 管 者 如 需 要 棲 身 之 所 、 接 受 深 切 監 管

或 遇 到 困 難 ， 可 入 住 中 途 宿 舍 。 目 前 ， 懲 教 署 負 責 管 理 “紫 荊 樓 ”

及 “百 勤 樓 ”兩 所 中 途 宿 舍 ， 為 從 戒 毒 所 獲 釋 的 受 監 管 者 提 供 居

所 。 這 兩 所 中 途 宿 舍 分 別 最 多 可 為 24 和 20 人 提 供 居 所 。 居 住 期

通 常 為 一 至 兩 個 月 ， 視 乎 個 人 需 要 及 進 度 而 定 。  

 

戒 毒 所 聯 絡 資 料  

 

院 所 名 稱  地 址  電 話  

喜 靈 洲 戒 毒 所  喜 靈 洲  2986  6286

喜 靈 洲 戒 毒 所 （ 附 屬 中 心 ）  喜 靈 洲  2986  6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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